
共同体商标

基础信息

为了在各个欧洲联盟（EU）国家获得商标保护，过去您不得不在这些国家进行单独的
商标注册，其中包括能涵盖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比荷卢注册。不过，根据共同体商
标体系，现在，一个共同体商标（CTM）的所有人拥有的一个单一注册在整个EU均有
效。各个国家的商标体系仍与CTM体系并行运作，并且对某些申请人来说，国家体系仍
旧是最合适的选择，而对另一些人最合适的选择是国际注册体系。但是，比起进行多达
23个单独的国家注册和续展才能涵盖全部EU成员国来，CTM体系所花费用要少得多。
CTM体系由位于西班牙阿利坎特的内部市场协调局（商标和外观设计），即OHIM，负
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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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够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标记均可注册。这包
括商品的形状、它们的包装、它们的颜色，同样
也许是可听性标记。

不能注册的有：
• 描述性标记（除非它们已通过在EU的使用
取得了显著性）；

• 由商品性质而产生的形状；
• 在商业活动中用于标示特定商品的文字或
图形的标记；

• 易在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方面误导公众
的标记；

• 违反公共政策的标记；
• 受《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保护的标记
（国旗和国徽等）；

• 在EU的任何国家被视为具有冒犯性或亵渎
性的标记。

可以申请什么？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均可以申请CTM注
册。

谁可以进行申请？

申请可以在OHIM直接提交，或者通
过一个EU成员国的商标注册机关提
交。

任何一个非EU居民的申请人、所有人
或异议人均必须由一个欧洲商标律师
或者在一个成员国工作的合格的法律
从业人员进行专业代理。

一份申请可以用任何一种EU语言提
交。所有申请人必须同时从OHIM的
五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选择一种第
二语言，并且该第二语言能够：

• 在申请不是以该五种官方语言之
一提交时供OHIM使用；

• 供异议人使用。

如果符合某些条件，也可以通过《马

我如何进行申请？

德里议定书》（国际注册）体系申请注册一个共
同体商标：详情请参见我们关于《马德里议定
书》的信息页。虽然本信息页所详述的一般原则
适用于根据《马德里议定书》对共同体的指定，
但是存在一些程序方面的差异，尤其在有关审查
和异议的顺序方面，而这些不同之处在一份单独
的信息页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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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EU有22种不同的官方语言：

保加利亚语 芬兰语 拉脱维亚语 斯洛伐克语

捷克语 法语 立陶宛语 斯洛文尼亚语

丹麦语 德语 马耳他语 西班牙语

荷兰语 希腊语 波兰语 瑞典语

英语 匈牙利语 葡萄牙语

爱沙尼亚语 意大利语 罗马尼亚语

因此，即便是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着描述性等问题，
也可能导致官方驳回。

一份申请可以涵盖任何数目的类别。超过三类以上
的每个类别需缴纳一个额外费用。在此使用国际
（尼斯）分类体系。

如果一份直接提交的申请通过了OHIM基于绝对
理由的审查，则该申请将会被公告以供提出异
议。异议期为时三个月。对于CTM的指定，在基
于绝对理由的驳回问题解决之前，异议程序即可
开始。

异议可由下列人提出：

• 在先申请/注册的所有人（CTM和国家商
标）；

• 影响力超出当地的未注册商标的所有人，
条件是他们所在国的法律赋予他们阻止使
用该申请的CTM的权利；

• 《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所规定的商标，

异议

如果您在一个或多个EU国家已经拥有
一件国家注册，然后就该相同商标进
行涵盖全部EU国家的CTM注册，则您
的原始注册的注册日可以提供一个证
明在相应国家拥有该商标所有权的在
先日期。

尽管在先权的要求可以在注册后提
出，但最好在CTM申请提交之日起的
两个月内说明该情况。

在先权

一项CTM注册必须在注册后五年内在
EU的任何国家进行“真实使用”。

如果在连续五年的期间内未使用，该
注册可能会因不使用而被撤销。

但是，该CTM仅在一个EU国家内的真
实使用即足以构成使用，并可确保该
商标在整个EU的保护。

使用

如上所列，OHIM仅进行绝对理由的审查。审查
员可以坚持让申请人就一个商标之中的非显著性
要素放弃专用权，如果认为包含该要素将会导致
对保护范围的真实疑问。如果发现了一个在先的
CTM注册或申请，则该在审商标的申请人和在先
商标的所有人均会得到通知。是否对该CTM申请
提出异议取决于在先注册人或在先申请人。

关于可能产生冲突的在先国家商标，目前仅有16
个国家局在其自己的注册簿中对冲突商标进行检
索。（塞浦路斯（南）、爱沙尼亚、法国、德
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斯洛
文尼亚不进行检索。）如果发现一个冲突商标，
则仅通知在审商标的申请人。商标所有人理应观
注可能与其注册产生冲突的商标。要产生冲突，
则必须存在由于商标的近似和/或商品/服务的类
似而对公众造成混淆的真实可能性。

审查和检索

一份申请被公告之后，第三方可以提
出“评论意见”。如果认为评论意见对一
份申请的可接受性引起严重的疑问，
则可以对该申请进行重新审查。申请
人将得到评论意见的副本并有机会进
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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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

即驰名商标的所有人。

任何异议的败诉方可能会不得不承担
另一方的费用。

CTM体系的一个特征是，如果一份申
请被某人基于在任何EU国家的权利而
成功地进行了异议，则您根本不可能
获得CTM的注册。相反，您将不得不
在任何可供选择的其他EU国家中通过
CTM申请的转化来申请单独的国家注
册（在指定CTM失败的情况下，可能
通过马德里议定书），以保留该CTM
申请的原始申请日（如果适用的话，
保留优先权日）。



一个CTM可以在EU的全部或部分国家
进行许可，并且可以就其所注册的部
分或全部商品或服务进行许可。

如果要对第三方产生效力，一份许可
须在OHIM进行登记。

许可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南）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目前EU的成员国

一份CTM注册有效期十年，可无限制地进行为期
十年的续展。

注册期和续展

就被CTM所有人或经其同意在EU任何
地方的投入市场上的商品而言，CTM
所有人针对侵权的诉权被“用尽”。

权利用尽

如果表明一个CTM基于绝对或相对理
由本不应该获得注册，则该CTM可被
宣布无效。

但是，如果一个在先权利的所有人已
经默许该CTM的使用达五年之久，则
他不能攻击该CTM的有效性。

无效

因为是统一注册，所以一个CTM不能
在EU的部分国家进行转让。但是
CTM可以就其注册的部分或全部商品
或服务分别进行转让。如果要对第三
方产生效力，一项转让须在OHIM进
行登记。

转让

#自2007年1月1日的新成员国。

要想了解关于EU扩大对共同体商标和整个欧洲知
识产权的影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单页“知
识产权：EU扩大－对共同体商标、共同体外观设
计和欧洲专利的影响”。

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

欧洲共同体（EC）涉及欧洲联盟（EU）的单一
市场事务，而后者在其范畴中另外包括共同外交
和安全政策。因此，欧洲共同体是用于覆盖EU国
家的统一商标权的官方表达方式。

直布罗陀和泽西岛

一份CTM注册自动在直布罗陀和泽西岛获得商标
保护，并不要求在这些地方注册。

本信息经过简化，不能认为是法律或惯例的确定陈述。关于Mewburn Ellis LLP和关于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mewbu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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